
漯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漯市监〔2021〕56 号

漯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印发《漯河市企业“一照多址”备案

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局、分局，市局机关相关科室：

现将《漯河市企业“一照多址”备案管理试行办法》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漯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4 月 30 日



漯河市企业“一照多址”备案管理试行办法

第一条为简化企业除住所以外经营场所的登记手续，推

进登记便利化改革，降低企业开办成本，释放市场主体活力，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市

场监管规划的通知》（国发〔2017〕6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河南省简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规定的通知》

（豫政〔2014〕22 号）的要求，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漯河市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

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包括：公司法人、非公司制企业

法人、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除外。

第二条漯河市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是本市企业“一照

多址”备案机关（以下简称“备案机关”）。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企业“一照多址”备案（以下简称“经

营场所备案”）是指企业在其住所所在区域范围内、法定住

所之外从事经营活动，可自主申请办理经营场所备案手续。

企业也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申请办理分支机构设立登

记。

第四条 申请办理经营场所备案的企业，应当同时具备

下列条件：

（一）企业住所、备案场所在同一区域范围内；

（二）在备案场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不涉及行政许可且不

超出其经营范围。

第五条申请办理经营场所备案的企业，应当向备案机关



提交下列文件：

（一）企业法定代表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个

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签署的备案申请书；

（二）章程或合伙协议（个人独资企业无需提交）；

（三）营业执照复印件。

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应当向备案机关申请办

理取消经营场所备案：

（一）已不在备案场所开展经营活动的；

（二）拟办理迁移登记，迁移后企业法定住所与备案场

所不属同一备案机关管辖的；

（三）其他应当取消的情形。

符合前款第（二）项规定情形的企业，应当在申请迁移

登记的同时，申请办理取消所有经营场所备案。

第七条企业申请办理取消经营场所备案，应当向备案机

关提交下列申请材料：

（一）企业法定代表人、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个

人独资企业投资人签署的备案申请书；

（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决定（仅有限公司提

交）；

（三）修改后的章程或合伙协议（个人独资企业无需提

交）；

（四）营业执照复印件。

第八条各市场监督管理局要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加强日

常监督检查，检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登记事项、网络监管等。



第九条经营场所备案企业应当履行年度报告义务，如发

生未在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未在责令的期限内公示有

关企业信息的、公示企业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通

过登记的住所无法联系的情况，由备案机关列入企业经营异

常名录。

第十条经营场所备案企业提交虚假材料或采取其他欺

骗方式取得备案的，由备案机关依法处理。

第十一条本办法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两

年。


